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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日照权”案，你的大厦
 别挡住我的阳光

买阳光房
却没了阳光

1961 年 出 生 的 陈 常 生 ,

是南京市杂技团国家二级演

员。为给父母一个舒适的环

境 ,2004 年初 , 陈常生看上了

位于市中心厚载巷阳光阁小区

的一处房源 , 该小区之所以取

名“阳光阁”, 是因为这里光

照条件好, 且闹中取静。在征

得父母同意后 , 陈常生卖掉老

房 , 买下了该小区某幢 203 室

产权房。

这套位于二楼、面积 170

余平方米的房屋 , 正面朝南 ,

日照充足 , 深得其父母满意。

陈常生一直单身, 经常在外演

出 , 买下的这套房子, 主要由

其年迈的父母居住。老两口住

进新房后 , 在屋内养花种草、

读书看报 , 安享晚年。

然而 , 让陈常生及其父母

没料到的是 ,2005 年 , 由南京

国资绿地金融中心 ( 以下简称

南京国资绿地 ) 建设的“紫峰

大厦”开工建设 , 该大厦位于

南京鼓楼广场西北角 , 规划高

度为 358 米 , 建成后将成南京

乃至江苏最高大楼 , 这势必影

响到百米外的陈常生家的采

光。该大厦开工建设不久 , 即

与周边一些市民引发“日照权”

纠纷 ,包括陈常生父母在内的

一些阳光阁小区的居民 , 纷纷

找到南京国资绿地讨说法。

2007 年 5月的一天 , 陈常

生正随团在国外演出 , 南京国

资绿地通知其父母及另三户相

邻房屋所有权人 , 对“紫峰大

厦”影响他们房屋采光问题进

行协商,当时陈常生的父母因身

体不好均在住院 , 未能参加协

调。就在这之后不久 , 南京国

资绿地向另三户各支付了补偿

款 5万元 ,唯独没有补偿陈家。

陈常生父母想不通 ,陈常生更想

不通 , 陈常生去找对方交涉, 对

方称根据科学测算 ,他家符合

日照标准 , 不能享受补偿。

2010 年 9月 ,“紫峰大厦”

建成并成为南京的新地标建

筑 , 由于这幢高楼的遮挡 , 陈

常生家的日照受到严重影响。

为此 , 陈常生的父亲陈凯强去

找南京国资绿地交涉, 但对方

不予理睬。

在 合 理 投 诉 遭 拒 绝

后 ,2010 年底 , 陈凯强以儿子

陈常生的名义 , 一纸诉状将南

京国资绿地告上鼓楼区法院 ,

指对方建设的“紫峰大厦”侵

犯了他家的“阳光权”, 要求赔

偿一定的损失。

法院受理案件后 , 陈凯强

欲聘请律师 , 但他跑了好多家

律师事务所 , 律师们均认为该

案取证难 , 胜算不大 , 且收费

也有限 , 都不愿意代理。案件

开庭那会儿 , 陈常生随团在非

洲演出 , 其父陈凯强携老伴出

庭 , 但被告方有专职律师出庭 ,

庭审中没几个回合老两口就不

知怎么说了。陈凯强权衡再三 ,

决定撤诉。

心中太憋屈
决定维权

陈凯强无奈撤诉后,心里憋

了一肚子气 ,责怪儿子缺乏维权

意识,心里只有自己的演艺事业。

陈常生想想也憋闷 ,但因为时间

耗不起 , 加上信心不足 ,当时没

有再打官司的念头。

2012 年冬季 , 老两口因家

中缺少阳光 ,日子过得很压抑,

就与儿子商量想卖房。他们联

系了一家中介公司 , 对方实地

看房后说 , 虽然房源好, 但由

于采光差 , 价格与同等条件的

房源至少要少卖四五十万元 ,

他们只好打消了卖房的念头。

从 2013 年 到 2014 年 , 陈

常生多次找南京国资绿地交

涉, 提出要对方派人到他家实

地观察的要求。对方明确拒绝,

称他家的采光情况未因“紫峰

大厦”而改变 , 无实地观察价

值。接连碰壁 , 反而更加坚定

了陈常生的维权决定 , 他越来

越意识到 ,再找对方讨说法已

无实际意义 , 他决定再次拿起

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

益。

陈常生打算聘请律师 , 他

去几家律师事务所咨询 , 对方

都觉得这事拖得太久了, 取证

又有难度 , 所以少有人持积极

态度。就在陈常生为要不要找

律师而纠结时 , 法院系统即将

对立案制度实施重大改革的消

息公布 , 即由过去的审查制立

案改为登记制立案 , 诉讼更加

方便于百姓。

2015 年 5月 4 日 , 是全国

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的第一

天 , 这天一大早 , 陈常生就赶

到鼓楼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咨

询。法官告诉他 , 他要主张的

权利按物权法的界定应属相邻

权纠纷 , 法院可以以其日照权

受侵犯立案。民事案件的胜负

关键在证据 , 当事人找不找律

师 , 法院都会公正判案。

双方激辩 :
采光权是否受影响 ?

陈常生心里有底后 , 没有

立即起诉 , 而是先做准备。他

放弃了几场演出计划 , 集中 10

天时间恶补法律知识 , 既从物

权法第八十九条中找到起诉依

据 , 又从原建设部发布的《城

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》中,

找到了住宅建筑日照的明确标

准 , 并以此确定“紫峰大厦”

建成后 , 严重影响了自己房屋

的日照时间。掌握了必备的法

律知识和起诉依据后 , 陈常生

欲将维权计划变成实际行动。

5月14日 , 陈常生到鼓楼

区法院立案大厅递交了诉状。

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, 他继

续学习法律知识 , 并收集研究

相关参考判例 , 以便在法庭上

有效应对被告方的抗辩。

6月12日 , 法院首次开庭

对案件进行审理 , 庭审中, 陈

常生称 ,自被告的“紫峰大厦”

建到一定高度后 , 原告及另3

家相邻住户的日照就受到了严

重影响 , 后被告南京国资绿地

对另3 户各补偿了5万元 , 却

没有对他家进行补偿。“紫峰

大厦”侵犯原告家的日照权是

事实，据此 , 陈常生要求被告

补偿其损失10万元整。

被告南京国资绿地辩称 ,

“紫峰大厦”建成后 , 原告家

的日照时间符合国家相关标

准 , 且原告的起诉早已超过诉

讼时效 , 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

诉讼请求。

10月28日 , 法院第二次开

庭对案件进行审理 , 法庭上 , 双

方交锋激烈 , 这种局面很快被

陈常生扭转。因为陈常生调取

到了当年被告补偿另3户同楼

层邻居的相关依据。这份由被

告当年委托、由南京市城市规

划编制研究中心出具的计算机

日照分析结论表明 , 原告的房屋

在“紫峰大厦”建成前 , 大寒日

连续日照时间为一个半小时以

上 , 不足两个半小时。“紫峰大

厦”建成后 , 原告房屋大寒日连

续日照时间为一小时以上 , 不足

一个半小时。这一权威分析数

据说明 , 原告家的日照时长因受

“紫峰大厦”影响 , 已达不到国

家的刚性标准。而当年原告之

所以未获被告补偿 , 是因为其

房屋受影响程度略好于另3户。

此时 , 被告态度变软 , 他们

指目前“紫峰大厦”约一半面

积的房屋已出售, 即使原告的日

照权受到侵害 , 也应由大厦全

体业主共同承担补偿责任 , 而

不应由被告单独承担。被告表

示 , 愿意接受法庭调解。但因

陈常生不愿就补偿数额作出让

步, 法庭调解失败。

官司胜诉
掀巨大波澜

11月 23日 , 是法院确定公

开开庭宣判的日子, 但由于被告

方称因故不能出庭 , 法院改用

特快专递的形式向原被告送达

判决文书。当天下午 6 时许, 正

在准备当晚演出的陈常生 , 突然

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 ,“我刚从

南京市鼓楼区法院的官方微博

上看到你胜诉的消息 , 祝贺 !”

陈常生当即打电话把消息告诉

年迈的父母。

11 月 24日下午 , 陈常生收

到了法院寄来的判决书。法院

认为 , 根据物权法规定 , 本案属

日照权纠纷。南京市城市规划

编制研究中心出具的计算机日

照分析结论表明,原告的房屋受

“紫峰大厦”遮挡 ,日照时间已

达不到南京市执行国家《城市

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》细则中

的相关规定 ,被告系“紫峰大厦”

建造时的所有权人 , 现为所有

权人之一 , 因原告日照权受侵害

的损害后果属不可分之债 , 故原

告要求被告予以补偿 , 符合法

律规定。

法院还认为 , 阳光不仅于生

命而且对人的健康均十分重要。

城市要发展 , 高楼要建造 , 但公

众的日照权更要保护。结合原

告房屋日照减少程度 , 以及日照

减少对原告家庭生活、人员健

康、房屋价值等的影响因素 , 法

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补偿 10万

元的诉讼请求具有合理性 , 法

院予以支持。自2010 年以来 ,

原告为维护自己的日照权一直在

与被告交涉, 故其起诉并未超

过诉讼时效。

就在陈常生收到法院判决

书的当天 , 全国众多媒体都在

报道或转发他胜诉的消息 , 更

有官方媒体发表评论称 , 这起

判例堪称影响性诉讼 , 具有现

实示范效应。

11月25日 ,中央电视台《东

方时空》栏目 , 播放了这起日照

权案件。11月30 日 ,中国江苏

网发布的上一周舆情数据显示 ,

这起案件列省内互联网关注度

之最。

12月9日 , 南京国资绿地不

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。此案最

终结果如何 ?各方人士均拭目以

待。

（本文不得转载、上网、摘
编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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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年前 , 因自家房子被南京第一高楼“紫峰大厦”挡住阳光 , 市民陈先生提起维权
诉讼 , 却因找不到律师代理而撤诉。6 年后 , 老两口的儿子接替父母继续打起“日照权”
官司。2015 年 11 月 23 日 , 南京鼓楼区法院经审理对该案作出一审宣判 , 判决“紫峰
大厦”的建设方补偿原告 10 万元。该判决引起全国媒体及公众自媒体的空前关注。

维权 6 年后被判获 10 万元赔偿

南京紫峰大厦图片


